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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77 号华贸中心 3 号写字楼 34 层 邮政编码 100025 

电话：(86-10) 5809-1000 传真：(86-10) 5809-1100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关于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提请召集召开公司临时股东大会事项之 

法律意见书 

 

致： 

深圳市宏语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宁波国金阳光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内蒙古伯纳程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伯纳程芯茂会世 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陈开军 

宋娟 

王震 

（以上主体合称“委托方”）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本所”）受委托方代表的委托，就委托方作为

合计持有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或“新潮能源”）10%以上股份的

股东向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提议召集召开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本

次股东大会”）事项（“本次提请召开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对本次提请召开事项的相关法律事项进行了审查，并据此出具本法

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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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特作如下声明： 

（1）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我们假设，委托方（或其授权代表）所提供的文

件、材料和口头证言是完整、准确、真实和有效的，并无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

之处，其中文件材料为副本或者复印件的，假设与其正本或原件是一致和相符的；

已向我们提供的文件未在提供后被修改； 

（2）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之目的，我们假设，委托方（或其授权代表）提供

了本所认为作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所必需的和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

印材料或者口头证言；尽管如此，本所出具本法律意见是基于委托方（或其授权

代表）截止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可以并已提供给本所的资料和信息； 

（3）本所仅依据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有关事实，以及

国家正式颁布实施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同时也是基于本所对有关事实的

了解和对有关法律的理解而出具，我们未就任何有关尽职调查之事宜的商业或财

务影响做出任何评估； 

（4）除了本法律意见中明确规定或本所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必须之时，本

所并未采取独立调查以确定委托方（或其授权代表）提供的材料与信息所反映的

任何事实存在与否；本所代表委托方以及提供此法律分析意见并不代表本所知悉

或保证该事实存在； 

（5）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委托方为论证本次提请召开事项之目的使用，未经

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或用途。 

 

基于上述，本所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股东向公司董事会提请召集的情况及董事会反馈的情况 

 

（一）关于股东向公司董事会提请召集的情况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深圳市宏语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宁波国金阳光股权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内蒙古伯纳程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伯纳程芯茂会世 1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陈开军、宋娟、王震等 6 名股东（以下合称“提请召集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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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6 月 18 日签署的《关于提请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

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函》（以下称“《董事会提请函》”），提请召

集人作为公司合计 10%以上股东，共同联合提请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审议《董事会提请函》所附的由深圳市宏语商务咨询

有限公司、陈开军、宋娟、王震等 4 名股东（以下合称“提案人”）提出关于董

事会、监事会提前换届并选举新一届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非职工监事的全部

提案（详见下述拟议提案）。 

 

根据公司于 2025 年 6 月 21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的公告，公司于 2025 年 6 月 19 日收到提请召集人提交的《董事会提请函》等文

件。 

 

根据《董事会提请函》及其附件《关于股东提请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召集召开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案》，提案人作为单独或

者合计持有公司 1%以上股份的股东，提出以下提案（以下合称“拟议提案”）提

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提案一：《关于董事会提前换届并选举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提案 1.1：《关于选举张秀文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候选人简历）》 

提案 1.2：《关于选举张钧昱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候选人简历）》 

提案 1.3：《关于选举刘春林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候选人简历）》 

提案 1.4：《关于选举张晶泉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候选人简历）》 

提案 1.5：《关于选举李俊诚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候选人简历）》 

提案 1.6：《关于选举刘万洲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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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简历）》 

提案 1.7：《关于选举赵立克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候选人简历）》 

提案 1.8：《关于选举廉涛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候

选人简历）》 

提案二：《关于董事会提前换届并选举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提案 2.1：《关于选举陈小俊女士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候

选人简历）》 

提案 2.2：《关于选举 XU HUAXI 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候选人简历）》 

提案 2.3：《关于选举解祥华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候

选人简历）》 

提案 2.4：《关于选举杨振远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候

选人简历）》 

提案三：《关于监事会提前换届并选举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

案》 

提案 3.1：《关于选举苏涛永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候选人简历）》 

提案 3.2：《关于选举杨旭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候

选人简历）》 

提案 3.3：《关于选举王永亮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候选人简历）》 

 

（二）董事会会议关于本次提请召开事项的表决结果 

 

根据公司于 2025 年 6 月 30 日在巨潮资讯网的公告载明，公司董事会于 2025

年 6 月 28 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了《关于股东提

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全体董事对该议案投了反对票。公司董事会不同

意提请召集人关于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提案人的提案请求。公司董事会已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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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6 月 28 日将本次董事会审议结果书面反馈提请召集人。 

 

二、关于股东向公司监事会提请召集的情况及监事会反馈的情况 

 

（一）关于股东向公司监事会提请召集的情况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提请召集人于 2025 年 6 月 29 日签署的《关于提请山东新

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召集召开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函》

（以下称“《监事会提请函》”，与《董事会提请函》合称“《提请函》”），提请召

集人作为公司合计 10%以上股东，共同联合提请公司监事会召集召开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审议《监事会提请函》所附的由提案人提出关于董事

会、监事会提前换届并选举新一届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非职工监事的全部提

案（内容与上述拟议提案一致）。 

 

根据公司于 2025 年 7 月 1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

公告，公司于 2025 年 6 月 30 日收到提请召集人提交的《监事会提请函》等文

件。 

 

（二）监事会会议关于本次提请召开事项的表决结果 

 

根据公司于 2025 年 7 月 5 日在巨潮资讯网的公告载明，公司监事会于 2025

年 7 月 4 日召开了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了《关于股东提请召开临时

股东大会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反对 2 票，弃权 1 票。公司监事会不同意提请召

集人关于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提案人的提案请求。公司监事会已于 2025 年 7

月 4 日将本次监事会审议结果书面反馈提请召集人。 

 

三、关于股东提请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召集召开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程序及内容的合法性分析 

（一）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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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15 号，“《公司法》”）

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股东会应当每年召开一次年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

当在两个月内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三）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十

以上股份的股东请求时；……。”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25]7 号，“《股东

会规则》”）第五条第一款规定：“股东会分为年度股东会和临时股东会。年度股

东会每年召开一次，应当于上一会计年度结束后的六个月内举行。临时股东会不

定期召开，出现《公司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的应当召开临时股东会的情形时，

临时股东会应当在两个月内召开。” 

《股东会规则》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

股份（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等）的股东向董事会请求召开临时股东会，应当以

书面形式向董事会提出。” 

《股东会规则》第十四条规定：“提案的内容应当属于股东会职权范围，有

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并且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在巨潮资讯网公告的现行有效的《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经

公司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下称“《公司章程》”）第四十八条

第一款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0%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董事会请求召

开临时股东大会，并应当以书面形式向董事会提出。董事会应当根据法律、行政

法规和本章程的规定，在收到请求后 10 日内提出同意或者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

大会的书面反馈。” 

《公司章程》第四十八条第三款至第五款规定：“董事会不同意召开临时股

东大会，或者在收到请求后 10 日内未作出反馈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0%

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监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并应当以书面形式向监事

会提出请求。监事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应在收到请求 5 日内发出召开股

东大会的通知，通知中对原提案的变更，应当征得相关股东的同意。监事会未在

规定期限内发出股东大会通知的，视为监事会不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连续 90 

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0%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 

《公司章程》第五十二条规定：“提案的内容应当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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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并且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章程》第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

会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公司提出提案。” 

根据上述《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请求公司董事会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并应

以书面形式向董事会提出。董事会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单独或者合计持

有公司 10%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监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提案的内容

应当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并且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分析意见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与本次提请召集事项相关的资料及本所查询公司在巨潮

资讯网公告信息，提请召集人合计持有公司 10%以上股份，并以提交《董事会提

请函》（含所附文件）的书面形式向公司董事会提出请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在

董事会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后，提请召集人以提交《监事会提请函》（含所

附文件）的书面形式向公司监事会提出请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上述《提请函》

中亦明确了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由提案人提出的拟议提案内容，该等拟议提案有

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并且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综上，本所认为，提请召集人本次提请董事会、监事会召集召开本次股东大

会的程序及内容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签署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